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7號

原      告  陳賜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垂勳律師

            陳金火  

被      告  楊美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建物所有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

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

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三棟鐵皮建築

物之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建築物坐落位置及其面積以地政事

務所複丈測量為準）」(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10月

14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

○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

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

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

原告所有」；再於114年10月28日審理時當庭撤回對被告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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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廷之請求，為被告羅文廷之訴訟代理人所同意，經核，原

告補正訴之聲明部分，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就撤回被告羅文廷請求部分，亦經其同意，應認原告上

開撤回已生效力，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

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定有

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主張「坐落

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

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

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

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已致原告私法

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項不安的狀態得以本

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且原告亦不能提起他訴訟排除，則原告

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羅順然前購買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

之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面積：282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

土地)，並以其子即訴外人羅文廷名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嗣羅順然於105年間將系爭土地交由原告進行農作開發

利用，並同意原告在其上搭建鐵皮建物作為飼養雞隻等農場

使用，原告將前開建物興建完成後，申請設立門牌為：嘉義

縣○○鄉○○村○0鄰○○○00號附38，即嘉義縣竹崎地政

事務所114年6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

方公尺)、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

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本院卷第137頁，下合稱系爭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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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建物示意圖、門牌照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至19頁)。

　㈡原告於109年2月間因刑事案件入監服刑，暫時離開系爭建

物，詎羅文廷竟於109年9月1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上系爭建物

均出售、移轉登記給被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買賣授

權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至30

頁)。原告為此委託律師於113年6月21日以員林郵局第413號

存證信函寄給被告(本院卷第31頁)，惟均未獲被告置理，顯

被告對系爭建物產權歸屬有所爭執，爰依民法第247條規

定，請求確認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已變更為被告，則系爭建

物已出售給被告云云。然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

裁定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意旨，有關房

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係稅捐機關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房

屋所有權之取得無關。雖系爭建物於108年12月稅籍申報時

原始納稅義務人原為羅文廷，嗣於110年12月雖異動改為被

告，惟依前開判決意旨，納稅義務人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

涉。復參羅順然於113年11月25日調解程序期日到庭稱：

「建物是原告蓋的」、「賣土地沒有包括建物」等語(見本

院卷第78至79頁)，可見系爭建物確實係原告出資興建，應

認系爭建物是由原告原始取得，至稅籍變動均不影響系爭建

物為原告所有之判斷。

　㈣並聲明：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

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

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

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羅文廷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上

第一條買賣標的之記載，已包括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

文廷更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被告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並給付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36萬元，又因系爭土地上之

系爭建物均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於買受系爭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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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後，就去申請房屋稅籍及門牌號碼(即嘉義縣○○鄉○

○村○○○00號附38，本院卷第69頁)，堪認被告已因買賣

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及其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羅順然與原告為兄弟關係，其所為陳述已難期公平。且羅順

然所稱「買賣標的不包含建物」云云，與系爭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之記載不符，復參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第5條亦記載

「賣方擔保本標的物產權清楚，並無…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

人土地情事…如有任何糾紛致承買人受有損害時，出賣人願

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堪認出賣人已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

楚，事後卻又改稱出售時沒有談到地上物、沒有包含建物云

云，顯有矛盾，並有偏頗附和原告之情，且亦無法證明系爭

建物為原告出資興建，則羅順然之陳述應不足採信。

　㈢同意將系爭土地及同地段166-4地號土地一起以817萬元出售

給原告，或補償其建物20萬元(本院卷第102頁)。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實際所有權人為羅順然，羅順然購買系爭土地時，

以羅文廷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名義上所有權人。

　㈡系爭土地之原名義上所有權人羅文廷與被告於110年9月18日

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第1條約定之買賣標的為

「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

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未編門牌未保

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

卷第21至25頁)。

　㈢羅文廷於110年9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全

部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

本院卷第55至61頁)。

　㈣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

(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

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

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本院卷第71至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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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爭點：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是

否有理？

五、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亦即自

己出資而建築之房屋，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權利。稅捐稽

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課稅事宜，以稅籍登記方式進

行管理，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

取得無必然關係，然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房

屋稅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

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

義，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故未辦保存登記

房屋若已申報設籍登記，如無其他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

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查系爭建物原

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08年11

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

義務人為被告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

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71至73

頁)。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

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應就其出資興建為原

始建築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

說，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

建築乙節，是否可信，顯非無疑。

　㈡證人羅順然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系爭土地是伊購買登記在

伊子羅文廷名下，當初是以200萬元買，購入後由伊胞兄即

原告做養雞場，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是原告所蓋，之後原

告因為通緝被抓，系爭建物曾被裁罰1次，有請原告去辦理

合法的雞舍跟門牌；被告當初是說要幫其姊姊楊美麗即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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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偶處理債務問題，當初伊只有賣土地，因為房子不是伊

建的，當時想賣168萬元，但被告殺價，後來以136萬元成

交，代書是被告找的，伊們是在霧峰被告家談買賣，羅文廷

跟代書在客廳，伊們在裡面的辦公桌，伊沒看到合約書，羅

文廷有簽名，但印章不是羅文廷蓋的，原告蓋系爭建物有跟

伊說，原告說當初花160幾萬元蓋的，是原告自己找的師

傅，記得原告有跟人借錢等語（本院卷第218至221頁）；證

人林整龍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是伊舅舅，伊曾經去原

告位在梅山的山區，當時原告養雞，雞已經成熟叫伊們去看

順便撿雞蛋，伊是跟母親及配偶一起去，當時去有看到鐵皮

屋及2個雞舍，應該有上百坪，系爭建物是原告蓋的，當時

去的時候原告跟伊說興建的過程及花費，因為原告及其配偶

有案在身，所以才在偏僻山區養雞生活，那裡道路一般貨車

很難進入，只能用小車，原告說大概花了160萬元蓋系爭建

物，伊有跟原告買雞等語（本院卷第280至282頁）。惟證人

薛名江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系爭不動產買賣是伊辦的，當初

是羅順然委託伊到台中霧峰的7-11，合約內容是羅順然說

的，還有系爭土地上沒有門牌但有稅籍之系爭建物，因為是

在霧峰的7-11簽約，內容有先打好，當場再修改部分內容，

在簽約前不認識被告，當天簽約過程都有跟雙方解說契約內

容並確認後才簽名，也都有給雙方看內容，系爭買賣標的物

包含土地及房屋，一般買賣都希望產權清楚，所以都會列明

土地跟房屋，不然會因不清楚而有糾紛，買賣過程中羅順然

沒有提到系爭建物是第三人的，伊作為代書依照證明文件去

辦，當場也有稅籍證明，本件代書費用是雙方平均分擔，簽

約時羅順然跟羅文廷父子一起來，原先羅順然說150萬元，

後來改為136萬元，價格是雙方到場講的等語（本院卷第236

至242頁）。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證人羅順然所述其與

被告為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如簽約地點、受何人委託

等，均與證人薛名江所述有所不同，又證人羅順然為原告之

胞弟，證人薛名江僅為經手系爭不動產交易之地政士，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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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無利害關係，衡情應無甘冒偽證刑責之風險而刻意偏袒被

告之必要，是證人羅順然之證詞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觀

諸原告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第一

條買賣標的已載明「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

8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

-6地號上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第

三條產權移轉中有關於「土地依照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

「房屋依照當年度房屋稅核定現值」、第四條稅費負擔中有

關於「本買賣標的物應納之地價稅、房屋稅」等文字之記

載，堪認羅順然、羅文廷與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

標的係包含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順然於簽約時亦未就

系爭建物為第三人所有乙節為任何表示，益徵證人羅順然前

開證詞關於系爭不動產買賣不包含系爭建物一事，尚非可

採，而證人林整龍所述亦均係聽聞自原告，其並無參與或見

聞系爭建物之興建過程，且其亦自承：買賣雞隻都是伊母親

跟原告聯絡，伊自己沒有跟原告聯繫，伊不清楚原告及其配

偶之實際收入狀況，不瞭解其等關於金錢之運用、分配、支

出，不曉得原告與地主羅文廷、羅順然間就系爭建物有無如

何之約定等語（本院卷第283頁），自亦難為有利於原告之

認定。　　

　㈢再者，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

羅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

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

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

卷第71至73頁)，可知原告自始即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

人，倘如原告所述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又系爭建物為未

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衡以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

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

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原告既非系爭建物之

納稅義務人，又未提出與羅文廷就系爭建物有何借用其名義

作為納稅義務人之事證可佐，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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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興建乙節為真實。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提證據尚不能證明系爭建物為其單獨出資

建築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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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7號
原      告  陳賜章  




訴訟代理人  邱垂勳律師
            陳金火  
被      告  楊美鳳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建物所有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三棟鐵皮建築物之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建築物坐落位置及其面積以地政事務所複丈測量為準）」(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再於114年10月28日審理時當庭撤回對被告羅文廷之請求，為被告羅文廷之訴訟代理人所同意，經核，原告補正訴之聲明部分，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就撤回被告羅文廷請求部分，亦經其同意，應認原告上開撤回已生效力，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已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項不安的狀態得以本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且原告亦不能提起他訴訟排除，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羅順然前購買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之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面積：282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並以其子即訴外人羅文廷名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羅順然於105年間將系爭土地交由原告進行農作開發利用，並同意原告在其上搭建鐵皮建物作為飼養雞隻等農場使用，原告將前開建物興建完成後，申請設立門牌為：嘉義縣○○鄉○○村○0鄰○○○00號附38，即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本院卷第137頁，下合稱系爭建物)，有系爭建物示意圖、門牌照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至19頁)。
　㈡原告於109年2月間因刑事案件入監服刑，暫時離開系爭建物，詎羅文廷竟於109年9月1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上系爭建物均出售、移轉登記給被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買賣授權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至30頁)。原告為此委託律師於113年6月21日以員林郵局第413號存證信函寄給被告(本院卷第31頁)，惟均未獲被告置理，顯被告對系爭建物產權歸屬有所爭執，爰依民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已變更為被告，則系爭建物已出售給被告云云。然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意旨，有關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係稅捐機關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關。雖系爭建物於108年12月稅籍申報時原始納稅義務人原為羅文廷，嗣於110年12月雖異動改為被告，惟依前開判決意旨，納稅義務人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涉。復參羅順然於113年11月25日調解程序期日到庭稱：「建物是原告蓋的」、「賣土地沒有包括建物」等語(見本院卷第78至79頁)，可見系爭建物確實係原告出資興建，應認系爭建物是由原告原始取得，至稅籍變動均不影響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之判斷。
　㈣並聲明：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羅文廷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上第一條買賣標的之記載，已包括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文廷更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被告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並給付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36萬元，又因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均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於買受系爭土地及建物後，就去申請房屋稅籍及門牌號碼(即嘉義縣○○鄉○○村○○○00號附38，本院卷第69頁)，堪認被告已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及其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羅順然與原告為兄弟關係，其所為陳述已難期公平。且羅順然所稱「買賣標的不包含建物」云云，與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不符，復參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第5條亦記載「賣方擔保本標的物產權清楚，並無…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情事…如有任何糾紛致承買人受有損害時，出賣人願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堪認出賣人已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事後卻又改稱出售時沒有談到地上物、沒有包含建物云云，顯有矛盾，並有偏頗附和原告之情，且亦無法證明系爭建物為原告出資興建，則羅順然之陳述應不足採信。
　㈢同意將系爭土地及同地段166-4地號土地一起以817萬元出售給原告，或補償其建物20萬元(本院卷第102頁)。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實際所有權人為羅順然，羅順然購買系爭土地時，以羅文廷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名義上所有權人。
　㈡系爭土地之原名義上所有權人羅文廷與被告於110年9月18日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第1條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5頁)。
　㈢羅文廷於110年9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本院卷第55至61頁)。
　㈣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本院卷第71至73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是否有理？
五、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亦即自己出資而建築之房屋，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權利。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課稅事宜，以稅籍登記方式進行管理，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取得無必然關係，然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房屋稅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若已申報設籍登記，如無其他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查系爭建物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71至73頁)。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應就其出資興建為原始建築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建築乙節，是否可信，顯非無疑。
　㈡證人羅順然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系爭土地是伊購買登記在伊子羅文廷名下，當初是以200萬元買，購入後由伊胞兄即原告做養雞場，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是原告所蓋，之後原告因為通緝被抓，系爭建物曾被裁罰1次，有請原告去辦理合法的雞舍跟門牌；被告當初是說要幫其姊姊楊美麗即原告之配偶處理債務問題，當初伊只有賣土地，因為房子不是伊建的，當時想賣168萬元，但被告殺價，後來以136萬元成交，代書是被告找的，伊們是在霧峰被告家談買賣，羅文廷跟代書在客廳，伊們在裡面的辦公桌，伊沒看到合約書，羅文廷有簽名，但印章不是羅文廷蓋的，原告蓋系爭建物有跟伊說，原告說當初花160幾萬元蓋的，是原告自己找的師傅，記得原告有跟人借錢等語（本院卷第218至221頁）；證人林整龍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是伊舅舅，伊曾經去原告位在梅山的山區，當時原告養雞，雞已經成熟叫伊們去看順便撿雞蛋，伊是跟母親及配偶一起去，當時去有看到鐵皮屋及2個雞舍，應該有上百坪，系爭建物是原告蓋的，當時去的時候原告跟伊說興建的過程及花費，因為原告及其配偶有案在身，所以才在偏僻山區養雞生活，那裡道路一般貨車很難進入，只能用小車，原告說大概花了160萬元蓋系爭建物，伊有跟原告買雞等語（本院卷第280至282頁）。惟證人薛名江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系爭不動產買賣是伊辦的，當初是羅順然委託伊到台中霧峰的7-11，合約內容是羅順然說的，還有系爭土地上沒有門牌但有稅籍之系爭建物，因為是在霧峰的7-11簽約，內容有先打好，當場再修改部分內容，在簽約前不認識被告，當天簽約過程都有跟雙方解說契約內容並確認後才簽名，也都有給雙方看內容，系爭買賣標的物包含土地及房屋，一般買賣都希望產權清楚，所以都會列明土地跟房屋，不然會因不清楚而有糾紛，買賣過程中羅順然沒有提到系爭建物是第三人的，伊作為代書依照證明文件去辦，當場也有稅籍證明，本件代書費用是雙方平均分擔，簽約時羅順然跟羅文廷父子一起來，原先羅順然說150萬元，後來改為136萬元，價格是雙方到場講的等語（本院卷第236至242頁）。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證人羅順然所述其與被告為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如簽約地點、受何人委託等，均與證人薛名江所述有所不同，又證人羅順然為原告之胞弟，證人薛名江僅為經手系爭不動產交易之地政士，與兩造無利害關係，衡情應無甘冒偽證刑責之風險而刻意偏袒被告之必要，是證人羅順然之證詞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觀諸原告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第一條買賣標的已載明「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上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第三條產權移轉中有關於「土地依照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房屋依照當年度房屋稅核定現值」、第四條稅費負擔中有關於「本買賣標的物應納之地價稅、房屋稅」等文字之記載，堪認羅順然、羅文廷與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標的係包含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順然於簽約時亦未就系爭建物為第三人所有乙節為任何表示，益徵證人羅順然前開證詞關於系爭不動產買賣不包含系爭建物一事，尚非可採，而證人林整龍所述亦均係聽聞自原告，其並無參與或見聞系爭建物之興建過程，且其亦自承：買賣雞隻都是伊母親跟原告聯絡，伊自己沒有跟原告聯繫，伊不清楚原告及其配偶之實際收入狀況，不瞭解其等關於金錢之運用、分配、支出，不曉得原告與地主羅文廷、羅順然間就系爭建物有無如何之約定等語（本院卷第283頁），自亦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㈢再者，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可知原告自始即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倘如原告所述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又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衡以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原告既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又未提出與羅文廷就系爭建物有何借用其名義作為納稅義務人之事證可佐，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乙節為真實。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提證據尚不能證明系爭建物為其單獨出資建築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7號

原      告  陳賜章  





訴訟代理人  邱垂勳律師

            陳金火  

被      告  楊美鳳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建物所有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

    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

    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三棟鐵皮建築物之所

    有權為原告所有（建築物坐落位置及其面積以地政事務所複

    丈測量為準）」(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具

    狀補正訴之聲明為「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

    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

    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

    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再

    於114年10月28日審理時當庭撤回對被告羅文廷之請求，為

    被告羅文廷之訴訟代理人所同意，經核，原告補正訴之聲明

    部分，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就撤回被告

    羅文廷請求部分，亦經其同意，應認原告上開撤回已生效力

    ，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

    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定有

    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主張「坐落

    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

    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

    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

    有權為原告所有」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已致原告私法上之

    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項不安的狀態得以本確認

    判決予以除去，且原告亦不能提起他訴訟排除，則原告提起

    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羅順然前購買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之山坡

    地保育區農牧用地(面積：282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

    並以其子即訴外人羅文廷名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羅順

    然於105年間將系爭土地交由原告進行農作開發利用，並同

    意原告在其上搭建鐵皮建物作為飼養雞隻等農場使用，原告

    將前開建物興建完成後，申請設立門牌為：嘉義縣○○鄉○○村

    ○0鄰○○○00號附38，即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26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面

    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

    本院卷第137頁，下合稱系爭建物)，有系爭建物示意圖、門

    牌照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至19頁)。

　㈡原告於109年2月間因刑事案件入監服刑，暫時離開系爭建物

    ，詎羅文廷竟於109年9月1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上系爭建物均

    出售、移轉登記給被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買賣授權

    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至30頁

    )。原告為此委託律師於113年6月21日以員林郵局第413號存

    證信函寄給被告(本院卷第31頁)，惟均未獲被告置理，顯被

    告對系爭建物產權歸屬有所爭執，爰依民法第247條規定，

    請求確認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已變更為被告，則系爭建

    物已出售給被告云云。然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

    裁定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意旨，有關房

    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係稅捐機關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房

    屋所有權之取得無關。雖系爭建物於108年12月稅籍申報時

    原始納稅義務人原為羅文廷，嗣於110年12月雖異動改為被

    告，惟依前開判決意旨，納稅義務人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

    涉。復參羅順然於113年11月25日調解程序期日到庭稱：「

    建物是原告蓋的」、「賣土地沒有包括建物」等語(見本院

    卷第78至79頁)，可見系爭建物確實係原告出資興建，應認

    系爭建物是由原告原始取得，至稅籍變動均不影響系爭建物

    為原告所有之判斷。

　㈣並聲明：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辦保存

    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

    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

    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羅文廷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上

    第一條買賣標的之記載，已包括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

    文廷更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被告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並給付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36萬元，又因系爭土地上之

    系爭建物均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於買受系爭土地及

    建物後，就去申請房屋稅籍及門牌號碼(即嘉義縣○○鄉○○村○

    ○○00號附38，本院卷第69頁)，堪認被告已因買賣取得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及其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羅順然與原告為兄弟關係，其所為陳述已難期公平。且羅順

    然所稱「買賣標的不包含建物」云云，與系爭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之記載不符，復參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第5條亦記載「

    賣方擔保本標的物產權清楚，並無…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

    土地情事…如有任何糾紛致承買人受有損害時，出賣人願負

    損害賠償之責」等語，堪認出賣人已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

    ，事後卻又改稱出售時沒有談到地上物、沒有包含建物云云

    ，顯有矛盾，並有偏頗附和原告之情，且亦無法證明系爭建

    物為原告出資興建，則羅順然之陳述應不足採信。

　㈢同意將系爭土地及同地段166-4地號土地一起以817萬元出售

    給原告，或補償其建物20萬元(本院卷第102頁)。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實際所有權人為羅順然，羅順然購買系爭土地時，

    以羅文廷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名義上所有權人。

　㈡系爭土地之原名義上所有權人羅文廷與被告於110年9月18日

    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第1條約定之買賣標的為

    「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

    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未編門牌未保

    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

    卷第21至25頁)。

　㈢羅文廷於110年9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全

    部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

    本院卷第55至61頁)。

　㈣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

    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

    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

    、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本院卷第71至73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是

    否有理？

五、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亦即自

    己出資而建築之房屋，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權利。稅捐稽

    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課稅事宜，以稅籍登記方式進

    行管理，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

    取得無必然關係，然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房

    屋稅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

    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

    ，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故未辦保存登記房

    屋若已申報設籍登記，如無其他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

    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查系爭建物原納

    稅義務人為羅文廷(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08年11月

    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

    務人為被告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

    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71至73頁)。

    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為事實

    上處分權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應就其出資興建為原始建築

    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

    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建築乙

    節，是否可信，顯非無疑。

　㈡證人羅順然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系爭土地是伊購買登記在

    伊子羅文廷名下，當初是以200萬元買，購入後由伊胞兄即

    原告做養雞場，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是原告所蓋，之後原

    告因為通緝被抓，系爭建物曾被裁罰1次，有請原告去辦理

    合法的雞舍跟門牌；被告當初是說要幫其姊姊楊美麗即原告

    之配偶處理債務問題，當初伊只有賣土地，因為房子不是伊

    建的，當時想賣168萬元，但被告殺價，後來以136萬元成交

    ，代書是被告找的，伊們是在霧峰被告家談買賣，羅文廷跟

    代書在客廳，伊們在裡面的辦公桌，伊沒看到合約書，羅文

    廷有簽名，但印章不是羅文廷蓋的，原告蓋系爭建物有跟伊

    說，原告說當初花160幾萬元蓋的，是原告自己找的師傅，

    記得原告有跟人借錢等語（本院卷第218至221頁）；證人林

    整龍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是伊舅舅，伊曾經去原告位

    在梅山的山區，當時原告養雞，雞已經成熟叫伊們去看順便

    撿雞蛋，伊是跟母親及配偶一起去，當時去有看到鐵皮屋及

    2個雞舍，應該有上百坪，系爭建物是原告蓋的，當時去的

    時候原告跟伊說興建的過程及花費，因為原告及其配偶有案

    在身，所以才在偏僻山區養雞生活，那裡道路一般貨車很難

    進入，只能用小車，原告說大概花了160萬元蓋系爭建物，

    伊有跟原告買雞等語（本院卷第280至282頁）。惟證人薛名

    江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系爭不動產買賣是伊辦的，當初是羅

    順然委託伊到台中霧峰的7-11，合約內容是羅順然說的，還

    有系爭土地上沒有門牌但有稅籍之系爭建物，因為是在霧峰

    的7-11簽約，內容有先打好，當場再修改部分內容，在簽約

    前不認識被告，當天簽約過程都有跟雙方解說契約內容並確

    認後才簽名，也都有給雙方看內容，系爭買賣標的物包含土

    地及房屋，一般買賣都希望產權清楚，所以都會列明土地跟

    房屋，不然會因不清楚而有糾紛，買賣過程中羅順然沒有提

    到系爭建物是第三人的，伊作為代書依照證明文件去辦，當

    場也有稅籍證明，本件代書費用是雙方平均分擔，簽約時羅

    順然跟羅文廷父子一起來，原先羅順然說150萬元，後來改

    為136萬元，價格是雙方到場講的等語（本院卷第236至242

    頁）。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證人羅順然所述其與被告為

    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如簽約地點、受何人委託等，均與

    證人薛名江所述有所不同，又證人羅順然為原告之胞弟，證

    人薛名江僅為經手系爭不動產交易之地政士，與兩造無利害

    關係，衡情應無甘冒偽證刑責之風險而刻意偏袒被告之必要

    ，是證人羅順然之證詞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觀諸原告所

    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第一條買賣標

    的已載明「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

    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

    上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第三條產

    權移轉中有關於「土地依照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房屋

    依照當年度房屋稅核定現值」、第四條稅費負擔中有關於「

    本買賣標的物應納之地價稅、房屋稅」等文字之記載，堪認

    羅順然、羅文廷與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標的係包

    含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順然於簽約時亦未就系爭建物

    為第三人所有乙節為任何表示，益徵證人羅順然前開證詞關

    於系爭不動產買賣不包含系爭建物一事，尚非可採，而證人

    林整龍所述亦均係聽聞自原告，其並無參與或見聞系爭建物

    之興建過程，且其亦自承：買賣雞隻都是伊母親跟原告聯絡

    ，伊自己沒有跟原告聯繫，伊不清楚原告及其配偶之實際收

    入狀況，不瞭解其等關於金錢之運用、分配、支出，不曉得

    原告與地主羅文廷、羅順然間就系爭建物有無如何之約定等

    語（本院卷第283頁），自亦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㈢再者，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

    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

    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

    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

    第71至73頁)，可知原告自始即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

    倘如原告所述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又系爭建物為未辦保

    存登記之建物，衡以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

    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作為

    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原告既非系爭建物之納稅

    義務人，又未提出與羅文廷就系爭建物有何借用其名義作為

    納稅義務人之事證可佐，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

    興建乙節為真實。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提證據尚不能證明系爭建物為其單獨出資

    建築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

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

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7號

原      告  陳賜章  





訴訟代理人  邱垂勳律師

            陳金火  

被      告  楊美鳳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建物所有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原請求：「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三棟鐵皮建築物之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建築物坐落位置及其面積以地政事務所複丈測量為準）」(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具狀補正訴之聲明為「請判決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再於114年10月28日審理時當庭撤回對被告羅文廷之請求，為被告羅文廷之訴訟代理人所同意，經核，原告補正訴之聲明部分，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就撤回被告羅文廷請求部分，亦經其同意，應認原告上開撤回已生效力，揆諸前揭規定，均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經查，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代號甲：使用面積126平方公尺、代號乙：使用面積123平方公尺、代號丙：使用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已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項不安的狀態得以本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且原告亦不能提起他訴訟排除，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羅順然前購買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之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面積：282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並以其子即訴外人羅文廷名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羅順然於105年間將系爭土地交由原告進行農作開發利用，並同意原告在其上搭建鐵皮建物作為飼養雞隻等農場使用，原告將前開建物興建完成後，申請設立門牌為：嘉義縣○○鄉○○村○0鄰○○○00號附38，即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本院卷第137頁，下合稱系爭建物)，有系爭建物示意圖、門牌照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7至19頁)。

　㈡原告於109年2月間因刑事案件入監服刑，暫時離開系爭建物，詎羅文廷竟於109年9月1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上系爭建物均出售、移轉登記給被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買賣授權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本院卷第21至30頁)。原告為此委託律師於113年6月21日以員林郵局第413號存證信函寄給被告(本院卷第31頁)，惟均未獲被告置理，顯被告對系爭建物產權歸屬有所爭執，爰依民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已變更為被告，則系爭建物已出售給被告云云。然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81號裁定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意旨，有關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係稅捐機關純為便利課稅而設，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關。雖系爭建物於108年12月稅籍申報時原始納稅義務人原為羅文廷，嗣於110年12月雖異動改為被告，惟依前開判決意旨，納稅義務人與房屋所有權之取得無涉。復參羅順然於113年11月25日調解程序期日到庭稱：「建物是原告蓋的」、「賣土地沒有包括建物」等語(見本院卷第78至79頁)，可見系爭建物確實係原告出資興建，應認系爭建物是由原告原始取得，至稅籍變動均不影響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之判斷。

　㈣並聲明：確認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上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126平方公尺)、編號乙(面積123平方公尺)、編號丙(面積129平方公尺)之鋼鐵造建物所有權為原告所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0年9月18日與羅文廷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上第一條買賣標的之記載，已包括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文廷更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被告才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並給付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36萬元，又因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均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於買受系爭土地及建物後，就去申請房屋稅籍及門牌號碼(即嘉義縣○○鄉○○村○○○00號附38，本院卷第69頁)，堪認被告已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及其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羅順然與原告為兄弟關係，其所為陳述已難期公平。且羅順然所稱「買賣標的不包含建物」云云，與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不符，復參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第5條亦記載「賣方擔保本標的物產權清楚，並無…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情事…如有任何糾紛致承買人受有損害時，出賣人願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堪認出賣人已保證買賣標的產權清楚，事後卻又改稱出售時沒有談到地上物、沒有包含建物云云，顯有矛盾，並有偏頗附和原告之情，且亦無法證明系爭建物為原告出資興建，則羅順然之陳述應不足採信。

　㈢同意將系爭土地及同地段166-4地號土地一起以817萬元出售給原告，或補償其建物20萬元(本院卷第102頁)。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實際所有權人為羅順然，羅順然購買系爭土地時，以羅文廷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名義上所有權人。

　㈡系爭土地之原名義上所有權人羅文廷與被告於110年9月18日成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書第1條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5頁)。

　㈢羅文廷於110年9月3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本院卷第55至61頁)。

　㈣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本院卷第71至73頁)。

四、本件爭點：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是否有理？

五、本院之判斷：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亦即自己出資而建築之房屋，不待登記即原始取得其權利。稅捐稽徵機關就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課稅事宜，以稅籍登記方式進行管理，該稅籍登記雖與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取得無必然關係，然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房屋稅係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故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若已申報設籍登記，如無其他反證，應可推認該稅籍登記之納稅義務人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查系爭建物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71至73頁)。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為事實上處分權人，依前開說明，原告應就其出資興建為原始建築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建築乙節，是否可信，顯非無疑。

　㈡證人羅順然固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系爭土地是伊購買登記在伊子羅文廷名下，當初是以200萬元買，購入後由伊胞兄即原告做養雞場，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是原告所蓋，之後原告因為通緝被抓，系爭建物曾被裁罰1次，有請原告去辦理合法的雞舍跟門牌；被告當初是說要幫其姊姊楊美麗即原告之配偶處理債務問題，當初伊只有賣土地，因為房子不是伊建的，當時想賣168萬元，但被告殺價，後來以136萬元成交，代書是被告找的，伊們是在霧峰被告家談買賣，羅文廷跟代書在客廳，伊們在裡面的辦公桌，伊沒看到合約書，羅文廷有簽名，但印章不是羅文廷蓋的，原告蓋系爭建物有跟伊說，原告說當初花160幾萬元蓋的，是原告自己找的師傅，記得原告有跟人借錢等語（本院卷第218至221頁）；證人林整龍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是伊舅舅，伊曾經去原告位在梅山的山區，當時原告養雞，雞已經成熟叫伊們去看順便撿雞蛋，伊是跟母親及配偶一起去，當時去有看到鐵皮屋及2個雞舍，應該有上百坪，系爭建物是原告蓋的，當時去的時候原告跟伊說興建的過程及花費，因為原告及其配偶有案在身，所以才在偏僻山區養雞生活，那裡道路一般貨車很難進入，只能用小車，原告說大概花了160萬元蓋系爭建物，伊有跟原告買雞等語（本院卷第280至282頁）。惟證人薛名江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系爭不動產買賣是伊辦的，當初是羅順然委託伊到台中霧峰的7-11，合約內容是羅順然說的，還有系爭土地上沒有門牌但有稅籍之系爭建物，因為是在霧峰的7-11簽約，內容有先打好，當場再修改部分內容，在簽約前不認識被告，當天簽約過程都有跟雙方解說契約內容並確認後才簽名，也都有給雙方看內容，系爭買賣標的物包含土地及房屋，一般買賣都希望產權清楚，所以都會列明土地跟房屋，不然會因不清楚而有糾紛，買賣過程中羅順然沒有提到系爭建物是第三人的，伊作為代書依照證明文件去辦，當場也有稅籍證明，本件代書費用是雙方平均分擔，簽約時羅順然跟羅文廷父子一起來，原先羅順然說150萬元，後來改為136萬元，價格是雙方到場講的等語（本院卷第236至242頁）。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可知，證人羅順然所述其與被告為系爭不動產買賣之過程，如簽約地點、受何人委託等，均與證人薛名江所述有所不同，又證人羅順然為原告之胞弟，證人薛名江僅為經手系爭不動產交易之地政士，與兩造無利害關係，衡情應無甘冒偽證刑責之風險而刻意偏袒被告之必要，是證人羅順然之證詞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再觀諸原告所提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第21至23頁），第一條買賣標的已載明「土地：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面積28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房屋：梅山鄉雙溪段166-6地號上未編門牌未保存登記之建物，權利範圍全部」；第三條產權移轉中有關於「土地依照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房屋依照當年度房屋稅核定現值」、第四條稅費負擔中有關於「本買賣標的物應納之地價稅、房屋稅」等文字之記載，堪認羅順然、羅文廷與被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之標的係包含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且羅順然於簽約時亦未就系爭建物為第三人所有乙節為任何表示，益徵證人羅順然前開證詞關於系爭不動產買賣不包含系爭建物一事，尚非可採，而證人林整龍所述亦均係聽聞自原告，其並無參與或見聞系爭建物之興建過程，且其亦自承：買賣雞隻都是伊母親跟原告聯絡，伊自己沒有跟原告聯繫，伊不清楚原告及其配偶之實際收入狀況，不瞭解其等關於金錢之運用、分配、支出，不曉得原告與地主羅文廷、羅順然間就系爭建物有無如何之約定等語（本院卷第283頁），自亦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㈢再者，系爭建物(稅籍編號：00000000000)原納稅義務人為羅文廷(自108年11月遭檢舉違建起課，同年12月申報)，因買賣移轉登記納稅義務人為被告，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113年11月22日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可知原告自始即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倘如原告所述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又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衡以一般交易習慣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通常會藉由變更稅籍登記事項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作為讓與該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表徵，原告既非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又未提出與羅文廷就系爭建物有何借用其名義作為納稅義務人之事證可佐，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其出資興建乙節為真實。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提證據尚不能證明系爭建物為其單獨出資建築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為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並依上訴利益繳交第二審裁判費，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兆琛







